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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背负着沉重如山的伤病和耻辱”
七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委托律师向联合国发出请求函

“3岁男童遭生父女友虐死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被判死缓，法院详释判决理由

4月21日上午10时，备受关注的“3岁幼童被生父女友虐待
致死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记者获悉，
一审法院对被告人赵某蝶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故意
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宣判的前一晚，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附近见到了被害幼童澈澈的生母马女士。马女士向记者
还原了一审庭审上的诸多细节。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韶达 见习记者 甘嘉颖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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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称“忍不住不打孩子”
生母当庭看视频昏倒

4月20日晚，马女士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回忆，“上次一审开
庭赵某蝶在进庭的时候，先是朝
着旁听席扫视了一眼，看到我之
后便把头仰了起来。入座后，面
对法官的提问，她回答得很小
声，不认罪也没有表示后悔。在
检方还没出示证据时，赵某蝶一
直辩称孩子身上的伤是自己弄
的，跟她毫无关系。”当检方庭上
出示了尸检报告、监控视频等大
量证据之后，她便默不作声。“直
到法官问她，她才点了点头，并
承认是她打的。”

“检方还当庭向赵某蝶发问
说，看到孩子身上的伤会不会不
忍心再继续施暴？”马女士没想
到，赵某蝶居然回答称她也不想
打澈澈，“但她又强调自己忍不
住不打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就
想拿孩子来泄愤。”

马女士提到，“赵某蝶跟前
夫还有个亲生孩子，她可能就打
过一次自己的孩子，她前夫也说
她对自家孩子非常好。”检方在
庭上也提到了赵某蝶的亲生孩
子，“赵某蝶才开口表示她对孩
子有愧疚，没能时时刻刻陪在孩
子身边。赵某蝶的回答让检方
很气愤，他们说澈澈被打成这样
你一点都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只
是没陪在身边就变得愧疚。”

谈到去年庭审时昏倒前的
情况，马女士回忆，当时庭审快
结束了，法庭上播放了赵某蝶殴

打澈澈的视频，“视频时长差不
多将近一个小时，内容是她对孩
子进行各种殴打，抱起澈澈往地
上摔，拿拖鞋扇孩子耳光，用树
枝抽澈澈。”法庭上播放的暴力
对待澈澈的视频，让马女士有种
要窒息的感觉，“我当时亲眼看
着视频里的孩子持续被殴打，感
觉到喘不上气，头脑发蒙，紧接
着就昏倒了。”

马女士指出，其中有段澈澈
送医前在公园遭到赵某蝶殴打
的监控视频，“她一脚踢在孩子
膝盖上让其跪下，然后又踢了一
脚把孩子踹倒。她像拖箱子一
样，拽着澈澈在地上走。”马女士
哽咽地说，视频中即使孩子被打
成这样，但他一滴眼泪都没掉，
自己在那默默捡拖鞋，反而又被
赵某蝶一脚踹倒。

马女士称，相关证据显示孩
子出事当晚，有邻居听到了赵某
蝶的打骂声和孩子的哭喊声，
“后来哭声停了，孩子被救护车
上的医生抱走，那时候可能孩子
就已经不行了。澈澈被送入
ICU后，头部、臀部、脸部是成片
的淤青和伤疤，手臂因被罚站在
高温下而晒伤皲裂，腿部有许多
结痂的咬痕。”

马女士也从赵某蝶的邻居
处得知，离世前几天，孩子曾跟
多位邻居反复说道“我爱我的妈
妈”。这让马女士非常心痛：“如
果他责怪我，可能我还会好受一
点，可是他说爱我，这让我必须坚
持下去。赵某蝶在庭上还表示，
希望我们能再给她一次机会，如

果可以她愿意用后半生去偿还。
但我是绝对不会原谅她的。”

被告人一审被判死缓
法院解释判决理由

2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赵某蝶犯
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一案公开宣
判。被告人赵某蝶犯虐待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故意伤害
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查明，2024 年 7月至 8
月23日，被告人赵某蝶在与男
友黄某某及黄某某儿子即被害
人澈澈共同生活期间，以澈澈顽
皮不听话等为由，频繁采用殴打
背部、臀部、腿部等处及牙咬腿
部等方式实施虐待。同年8月
24日傍晚，赵某蝶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一开放式公园内，因不满
澈澈乱跑，多次用手拍打澈澈头
面部，并用树枝抽打、用脚踢踹
澈澈身体其他部位等。赵某蝶
还将澈澈从河道岸堤下斜坡拎
甩至堤面，致其侧身倒地后头部
撞击地面。当日20时许，澈澈
在家中昏迷倒地，赵某蝶将其送
至医院抢救。澈澈因抢救无效
于同年9月4日死亡。

经鉴定，被害人系钝性外力
作用致颅脑损伤，引起中枢神经
系统功能障碍死亡；澈澈2024
年8月24日晚就诊时体表多处

皮肤软组织挫伤已达轻伤一级，
其中背部皮肤软组织挫伤达到
轻伤一级，面部、胸部皮肤软组
织挫伤分别达到轻微伤，左小腿
咬伤致皮肤破损达到轻微伤。

一审法院表明，赵某蝶明知
拍打、用力拎甩一名3岁幼童可
能导致的伤害后果，依然实施了
相关行为，直接导致澈澈因此而
死亡。但从其作案的行为特征及
在澈澈昏倒后即将其送医施救等
具体表现来看，其并不希望造成
澈澈死亡的后果，即赵某蝶主观
上具有伤害故意，客观上实施了
伤害行为，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致
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赵某蝶
作为黄某某的同居女友，在共同
生活期间非但没有妥善照顾好
年仅3岁的澈澈，反而以拎甩等
方式故意伤害该幼童，致其死
亡，即便赵某蝶有施救行为，到
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仍
应予从严惩处。

法院还称，网传澈澈背部被
赵某蝶用牙签刺戳出多处创口，
因饥饿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死
前长时间没有进食、胃里只有小
石子等情况均不属实。

生父是否知情参与是焦点
宣判后家属称将申请抗诉

本案中，澈澈生父黄某某对
孩子遭受女友虐待一事究竟是
否知情、参与是本案一大关注焦

点。一审法院表明，经审查在案
证据及相关材料，没有反映出澈
澈的父亲存在参与、隐瞒、纵容
赵某蝶虐待孩子的情况。

据悉，案发后黄某某曾明确
表示自己对赵某蝶的虐待行为
并不知情。黄某某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表示，他平时工作很忙，
孩子一直是赵某蝶在带，“我下
班孩子都睡着了，也看不到身上
有伤。”黄某某称，自己对于赵某
蝶虐待孩子的行为感到不理解，
“希望可以从重处理，不可能说
我孩子的命就这么没了”。

马女士告诉记者，去年一审
开庭时，赵某蝶极力维护孩子的
生父，坚称此事与黄某某没有关
系。“她说黄某某不知道孩子被
打，还说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父
亲。”对此，马女士并不相信。从
第一次庭审至今的一年时间里，
她四处奔走、寻找证据。

4月21日，记者多次致电澈
澈生父黄某某，均显示电话关机。

宣判结束后，记者在法院门
口看到被害男童的家属在庭外
情绪失控痛哭。马女士的代理
律师告诉记者，“被告人赵某蝶
在庭上暂时没有表示要上诉。”

马女士的家属向记者表示，
他们决定提交材料向检察院申
请抗诉，“赵某蝶的律师都没有
出庭，她听到判决后没有任何反
应。”知情人士也透露，被告人赵
某蝶听到宣判结果时，全程面无
表情。马女士说，从案发至今，
她从未收到赵某蝶、黄某某本人
或其家属的一句道歉。

扬子晚报讯（记者 张楠）记
者4月20日获悉，七名日军“慰
安妇”制度受害者女性彭竹英、李
秀清、刘慈珍、易菊连等，在两名
中国公益律师贾方义和郭乘希的
协助下，于4月18日和19日，分
别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属机
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禁
止酷刑委员会和暴力侵害妇女
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出关于“有
组织对妇女实施性侵害人权保
护问题请求函”，要求联合国相
关机构对妇女遭受有组织性侵
害问题，实施人权保护的特别立

法，以促进受害国妇女在本国和
侵害国等法院，受到司法权利公
正的对待和维护，使有组织对女
性实施性侵害的人权案件，得到
正义和人权的保障。

此前本报曾报道，上述七名
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妇女，在
2024年8月向湖南省高级法院
诉讼日本政府。原起诉者为八
人，遗憾的是，雷金莲女士已经去
世。她们请求法院对该诉讼立案
审理，至今没有取得诉讼进展。

在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致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禁止酷刑委员会以及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暴力侵害妇女问题
特别报告员雷姆·萨利姆女士的
三封《有组织对妇女实施性侵害
人权保护问题请求函》中，致函
者“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包括刘
慈珍（97岁）、易菊连（90岁）、
李秀清（104 岁）、彭竹英（97
岁）等7位。她们用中文这样写
道，“我们含屈负辱在这个世界
上即将度过一生，从青春少女时
代，被日本国家的军人和政治家
密谋，制定有组织的在战争中针
对女性性侵犯的法律，我们就被

彻底的蹂躏、摧残、折磨，我们的
一生就被彻底毁掉，我们失去婚
姻，失去生育，失去家庭，失去尊
严，失去人权，我们背负着沉重
如山的伤病和耻辱，一步步迈向
风烛残年。”在请求函的最后，她
们重申，“我们渴望针对有组织
的对女性性侵害的犯罪，能够得
到联合国一项新的保护妇女人
权的立法，我们将在离开这个世
界的时候不再含恨，能够愉快的
走上天堂，因为我们已经受到了
安慰。”

中国公益律师贾方义和郭

乘希告诉记者，该 7名受害妇
女，分散居住在中国湖南省各偏
远区域，经过7人相互沟通，由
每一名受害妇女单独署名文件，
7份文件合在一起，仍属于7名
受害人的共同意愿。

16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
于3月6日发表联合声明，对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帝国
军队设立并控制的所谓“慰安
妇”制度幸存者至今仍未获得公
正对待深表关切，并呼吁有关各
方尽快采取行动，为受害者提供
真相、正义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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